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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政文〔2018〕242 号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一批
行政许可等事项的通知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省人民政府

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根据《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等事项的决定》（国发

〔2018〕28 号），经研究，决定对应取消 10 项行政许可等事项。 

对公布取消的行政许可等事项，相关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变

相进行审批，同时要根据国家部委制定的事中事后监管细则，进

一步健全监管责任清单，明确监管职责，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并抓好贯彻落实。事中事后监管措施要在本通知公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按规定主动向社会公布，并加强宣传解读，确保落实

福建省人民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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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位。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和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要抓紧

做好相关事项的衔接工作，认真落实监管责任，坚决维护公平公

正的市场秩序。要聚焦企业和群众的关切，持续深化“放管服”

改革，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附件：福建省取消的 10 项行政许可等事项目录 

 

 

 

福建省人民政府

2018 年 10 月 16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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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福建省取消的 10 项行政许可等事项目录 

序

号

国务院决定取消

的行政许可等

事项名称

我省对应事

项名称

涉及的

子项名称

我省对应

事项类别
设定依据 实施主体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备注

1
企业集团核准登

记

企 业 集 团 核

准登记
无

其他行政

权力

1.《企业法人登记管理

条例》（国务院令第 1 号发

布，国务院令第 666 号修改）

第五条；

2.《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局关于印发〈企业集团登记

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工商企字〔1998〕第 59

号）第二条、第八条、第十

三条第三款、第十五条、第

十六条、第十九条。

省 级 及 以 下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 市 场 监

管）部门

1.严格执行国家关于在

企业名称中使用“集团”字

样的标准和要求。

2.强化企业集团信息公

示，取消企业集团核准登记

后，集团母公司应当将企业

集团名称及集团成员信息通

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向社会公示。2018 年 9 月

7 日前，已取得《企业集团登

记证》的，可以不再公示。

2
台港澳人员在内

地就业许可

台 港 澳 人 员

在 内 地 就 业

许可

无 行政许可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

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

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

412 号）第 94 项；

2.《台湾香港澳门居民

在 内 地 就 业 管 理 规 定 》

（2005 年劳动和社会保障

部令第 26 号）第四条。

设区市、县级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部

门

1. 根 据 人 社 部 统 一 部

署，在台港澳人员就业服务、

社会保障、失业登记、劳动

权益保护等方面，尽快出台

配套政策措施；

2.指导督促地方人力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部 门 抓 好 落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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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国务院决定取消

的行政许可等

事项名称

我省对应事

项名称

涉及的

子项名称

我省对应

事项类别
设定依据 实施主体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备注

1.机动车维

修经营许可

（准入）

2.机动车维

修经营者经

营资质变更

3.机动车维

修经营者经

营范围变更

4.机动车维

修经营者经

营地址变更

5.机动车维

修经营者有

效期限变更

3
机动车维修经营

许可

机 动 车 维 修

经营许可

（含 6 个子

项）

6.机动车维

修经营者终

止经营

行政许可

1.《 道 路 运 输 条 例 》

（国务院令第 406 号公布，

国务院令第 666 号修订）第

三十九条；

2.《机动车维修管理规

定》（2005 年交通部令第 7

号公布，2016 年交通运输部

令第 37 号修订）第七条、

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条

第三款。

县 级 道 路 运

输管理机构

督促市、县两级交通运

输管理部门依照交通运输部

公布的法规及维修业务标准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1.建立健全机动车维修

经营备案制度，及时公布相

关信息。

2.要求机动车维修企业

严 格 按 照 标 准 开 展 维 修 业

务，维修服务完成后应提供

明细单，作为车主追责依据。

3.加强对机动车维修行

为的监管，对维修企业出现

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予以处

罚。

4.建立黑名单制度，深

入推进维修诚信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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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国务院决定取消

的行政许可等

事项名称

我省对应事

项名称

涉及的

子项名称

我省对应

事项类别
设定依据 实施主体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备注

1.外商投资

道路运输业

立项

2.外商投资

道路运输业

增项审批

3.外商投资

道路运输业

的变更审批

（包括拟合

并、分立、迁

移和变更投

资主体、注册

资本、投资股

比）

4.外商投资

道路运输业

的停业手续

（包括停业、

歇业或终止）

4
外商投资道路运

输业立项审批

外 商 投 资 道

路 运 输 业 立

项审批（含立

项、扩大经营

范围、企业合

并、分立、迁

移 和 投 资 主

体 、 注 册 资

本、股权股比

变更、延期经

营、终止经营

等）(含 5 个

子项)

5.外商投资

道路运输业

申请延长经

营期限

行政许可

《 外 商 投 资 道 路 运 输

业管理规定》（2014 年交通

运输部、商务部令第 4 号）

第四条、第七条、第八条、

第九条。

省 级 交 通 运

输主管部门

督促市、县两级交通运

输管理部门通过下列措施加

强事中事后监管：

1.外商投资道路运输业

享受国民待遇，严格按照国

内道路运输经营相关规定进

行管理，依法办理“道路旅

客运输经营许可”“道路货

运经营许可” 等相关行政许

可事项。

2.完善道路运输安全相

关规定，加强安全检查，对

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进行处

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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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国务院决定取消

的行政许可等

事项名称

我省对应事

项名称

涉及的

子项名称

我省对应

事项类别
设定依据 实施主体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备注

5
农业机械维修技

术合格证核发

农 业 机 械 维

修 技 术 合 格

证核发

无 行政许可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

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

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

412 号)；

2.《农业机械安全监督

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63

号)第十八条；

3.《农业机械维修管理

规定》(2006 年农业部、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

57 号)第九条第一款。

县 级 农 业 机

械 化 主 管 部

门

1.加强政策宣贯，规范

维修企业服务，引导维修企

业推行承诺服务制，加强行

业自律，要求维修企业提供

服务明细单，作为消费者追

责依据；

2.加强维修人员技能培

训，提高维修队伍能力和水

平；

3.依照《农业机械安全

监督管理条例》规定，配合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大对农

机 维 修 企 业 的 抽 查 检 查 力

度，严厉处罚违法违规行为，

处罚结果记入信用平台，实

行联合惩戒；

4.畅通农机维修质量投

诉渠道，及时反馈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有效维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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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国务院决定取消

的行政许可等

事项名称

我省对应事

项名称

涉及的

子项名称

我省对应

事项类别
设定依据 实施主体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备注

6
船舶进出渔港签

证

渔 船 进 出 渔

港签证
无 行政许可

《 渔 港 水 域 交 通 安 全

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8

号公布，国务院令第 687 号

修订）第六条。

县 级 渔 业 行

政主管部门

1.取消审批后，改为实

行报告制度；

2.明确进出港报告的内

容，加强渔船管理，简化船

舶进出港手续；

3.通过信息系统或渔船

身份识别系统掌握进出渔港

船舶的状况；

4.加强重点时段、重点

渔船的管理，伏季休渔期保

证休渔地区地区渔船回船籍

港休渔，大力整治涉渔“三

无”船舶。

7

国家重点保护水

生野生动物及其

产品进出口初审

国 家 一 级 保

护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特 许 捕

捉 、 人 工 繁

育、经营利用

和 国 家 重 点

保 护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及 其

产 品 进 出 口

审核转报

( 含 4 个 子

项）

4.国家重点

保护水生野

生动物及其

产品进出口

初审

其他行政

权力

1.《水生野生动物保护

实施条例》（1993 年农业部

令第 1 号公布，国务院令第

645 号修改）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

2.《濒危野生动植物进

出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 465 号）第十条。

省 海 洋 渔 业

厅

取消省级初审后，改由

农业农村部直接受理审批。

各级有关部门按原农业部要

求开展水生野生动物进出口

相关监督工作，严厉打击违

法进出口行为，处罚结果记

入信用平台，实行联合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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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国务院决定取消

的行政许可等

事项名称

我省对应事

项名称

涉及的

子项名称

我省对应

事项类别
设定依据 实施主体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备注

8

国内企业在境外

投资开办企业（金

融企业除外）核准

初审

企 业 境 外 投

资 核 准 的 审

核转报

无
其他行政

权力

《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2014 年商务部令第 3 号）

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

二款。

省商务厅

配合商务部开展境外投

资企业重点督查和“双随机、

一公开”检查等事中事后监

管；加强对企业境外投资的

指导和规范，督促企业在境

外合法合规经营。

9
营业执照作废声

明

企 业 证 照 管

理（含营业执

照的换发、遗

失补领、申请

增 加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和 集

团 登 记 证 的

遗失补领等）

无
其他行政

权力

1.《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156 号发布，

国务院令第 666 号修改）第

五十九条；

2.《企业法人登记管理

条例》（国务院令第 1 号发

布,国务院令第 666 号修改）

第二十五条第二款。

省 级 及 以 下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 市 场 监

管）部门

对于纸质营业执照丢失

或损坏，申请人申请补领的，

企业登记机关不再指定报刊

声明作废，由企业按照自主

公示、自负其责的原则，免

费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上公示“营业执照作废

声明”。企业登记机关办理

营业执照补领手续的，通过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查看企业是否已公示“营业

执照作废声明”。

取消企

业证照

管理中

的“营业

执照作

废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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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国务院决定取消

的行政许可等

事项名称

我省对应事

项名称

涉及的

子项名称

我省对应

事项类别
设定依据 实施主体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备注

设立分公司备案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156 号发布，

国务院令第 666 号修改）第

四十七条第四款。

省 级 及 以 下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 市 场 监

管）部门

分公司设立登记后，企业
无需再到登记机关办理备案
手续，改由各地登记机关负责
推送相关企业信息，实现及时
更新、及时共享。分公司的登
记机关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
行条例》规定，做好登记信息
公示的有关工作，并将有关分
公司信息推送至市场监管总
局，由公司企业所在地省级登
记机关下载记名，并上传公
示。公司所在地登记机关及时
将有关分公司信息导入本地
登记业务系统，实现自动提
示。

10

外商投资合伙企

业设立、变更、注

销分支机构备案

企 业 未 涉 及

登 记 事 项 的

备案登记

无
其他行政

权力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登

记管理规定》（2010 年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 47

号公布，2014 年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令第 63 号修订）

第四十条。

省 级 及 以 下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 市 场 监

管）部门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分支
机构设立登记、变更登记或注
销登记后，有关企业无需再到
登记机关办理备案手续，改由
各地登记机关负责推送相关
企业信息，实现及时更新、及
时共享。分支机构的登记机关
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
例》规定，做好登记信息公示
的有关工作，并将有关分支机
构信息推送到市场监管总局，
由外商投资合伙企业所在地
省级登记机关下载记名，并上
传公示。外商投资合伙企业所
在地登记机关及时将有关分
支机构信息导入本地登记业
务系统，实现自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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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 年 10 月 18 日印发

抄送：省委办公厅、省委各部门，中央驻闽各机构，省军区，各

人民团体。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监委，省法院，

省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福建省委员会。

 


